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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能力的法科人才是

国内外应用型高校法学教育的共同目标。目前法学教育仍在很大

程度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教学内容缺乏实践性、教学方式单一

等问题。因此，法学教育应关注最新的法治实践与司法应用动

向，创新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增加实践应用型法学人才

培养的教学环节互动，拓展法学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广度和

深度。

湖北经济学院作为一所省内重点的应用型大学，在法学教学

改革的实践主要集中在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与诊所式法学教

育教学改革上，但在具体落地实施过程中，受师生双方对实践教

学特质、核心法律知识点的认知偏差，以及课堂现场把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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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法学教育应注重对实践型、应用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传统的法学教学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学实践课程体系，应根据法学

实践教学的特性和规律，建立专门的法学角色课堂是当前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下法学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法

学角色课堂教学的模式下，应充分发挥“双师型”教师教学实践优势，并应用于教学实践，改变过去的单一知识传递

的教学模式，形成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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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沟通衔接不畅等因素影响，部分学生往往过度注重场景布

置、服饰道具还原及个人表现，导致实践教学活动陷入“少数人

主导技能展示”的失衡状态，偏离了通过团队协作模拟司法场

景，帮助全体学生掌握诉讼流程、深化实务认知的核心目标。[1] 因

此，如何根据法学实践教学的特性和规律，建立专门的法学角色

课堂是我们当前法学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试图在此问题

上有所尝试，最终形成有利于培养具有法律综合素养的法科教学

课程理论体系。

二、角色课堂在应用型法学教学改革中的理论与价值

角色课堂（role tutorial），也称为“演剧教学法”，是指教

师以一组或一系列具体的角色为对象，设计出一种情境，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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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所设计的角色，在学生与教师的配合下，在具体的情境中学

习相关的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2] 这种教学法最先

由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詹姆斯 L. 威廉姆斯（James L. Williams）

在哈佛大学教学时所设计。在教学过程中，他让学生扮演各种不

同的角色，让老师扮演一个好朋友、一个家庭成员、或者其他各

种不同的角色。通过这种角色扮演发现：在扮演角色时，学生会

努力地学习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所需要做的事情；老师则帮助学生

解决在扮演中所遇到的问题，使他们在课堂上能够充分地表现自

己，并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3] 角色课堂教学法在

我国被称为“启发式”或“讨论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通过

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展开互动与对话教学，教师与学生平等交流、

共同探讨研究、共同分享经验和知识，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法学，作为一门实践导向性强的学科，其教学宗旨理应聚焦

于提升学生的实际法律应用能力。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法学专

业课程普遍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方式，学生在这一过程中被

动接受知识，导致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参

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不高，对法律制度的深刻理解难以形成。[4]

角色课堂则是一种倡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方法，它鼓励学生以

“角色扮演”的形式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使课堂成为一个由学生引

领、师生共同投入、充满活力的学习场所，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体

性和积极性。[5] 通过角色课堂既能让法学知识得到充分应用，又能

使学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司法实践相结合，从而加深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使所学知识能真正得以“内化”。并且，教

师也可以通过这种创新教学法来检验自己在教学方法上是否存在

问题，是否可以改进。

三、角色课堂在法学教学改革实践中的实践探索

 在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将案件的精准法律解析融入

预设场景，搭建鲜活立体的法律实务情境框架，清晰梳理案件当

事人关系、事实演进脉络、因果关联链条，全面铺陈主体间权利

义务边界、案件所处社会背景及现实约束条件等核心要素，而这

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沉浸式角色扮演法的有效运用。

（一）情境构建：筑牢角色扮演的法律实务基础 

“情境”是法律案件发生、发展的各类环境要素总和。任何

法律案件都嵌套于特定社会语境与法治环境之中，若剥离宏观社

会背景与案件关联的多元法律因素，仅聚焦单一职业属性，既不

利于学生掌握“实践中的法律知识”，也难以实现法律实务经验

的有效转化。[6] 因此，角色课堂的首要环节，便是构建兼具真实

性与现实感的法律案件情境。情境构建可采用多元手段，核心是

还原案件的动态法律演化过程，展现从偶然触发因素，到事态递

进、人际互动、场景转换，最终形成既定法律结果的完整逻辑

链。[7] 具体可采用互动问答模式，通过解答学生在法律适用、事实

认定方面的困惑，厘清其思维路径、破除认知障碍，引导学生主

动代入法律实务情境；也可通过完整叙事、全景式案例呈现，以

系统性表达勾勒深刻的法律故事场景。

（二）角色分配：明确法律主体定位与利益诉求 

每一则法律案例都包含多元法律角色定位与复杂权利义务关

系，涵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法官、检

察官、律师等典型法律职业主体。不同法律角色有着差异化的思维

逻辑、利益诉求与权责边界，映射着多元司法实践面向。[8] 学生在

扮演过程中，需全面接纳角色的诉讼处境与情感体验，精准把握不

同立场下的法律行为选择逻辑。 因此，角色课堂的第二环节，由

教师结合案例的法律争议焦点完成课堂角色分配，让学生以特定法

律身份代入，沉浸式感受角色的利益考量与诉讼策略选择，深度融

入案例真实情境，探索实现角色诉讼利益最大化的法律路径。 

（三）角色演绎：深化法律主体认知与共情 

传统法学案例教学的突出局限是，教师往往直接要求学生贴

合角色作出法律反应，沿案例既定人物轨迹思考。[9] 事实上，深度

把握案例与法律角色需要渐进式探索，学生初次扮演与自身差异

较大的法律职业角色时难以快速代入，需预留充足的消化与演绎

空间。 教师在学生初始代入角色阶段，可暂时弱化案件本身的硬

性法律要求，引导学生跳出案件框架，从社会现实维度探寻角色

的行为逻辑。例如，让学生扮演被害人时，可暂不聚焦案件受害

情节，转而侧重梳理被害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职业能力等背景要

素，体会不同情境下被害人身心痛苦的强弱变化，明确其权利主

张的合理阈值。以此为基础，再回溯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身心创

伤及后续长远影响，才能让学生切实理解被害人维权的坚定性与

法律救济手段的多样性。

（四）角色互动：还原法律纠纷博弈过程与场景 

角色互动是在充分演绎基础上，实现多元法律角色间有机联动

的关键环节。案例中各角色都会选择最优诉讼路线与策略，纠纷解

决则是多种法律路径、诉讼策略相互碰撞、此消彼长的博弈产物，

这一过程可通过课堂角色扮演完整还原。 教师可给予扮演法律角色

的学生充足的自由讨论与法庭辩驳时间，让其在与其他角色的互动

中调整优化自身诉讼策略；同时，让未参与扮演的学生直观感受法

律角色互动带来的真实感与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模式能最大

限度激活学生的法律思辨能力，充分调动其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五）角色反思：实现法律理论与实务衔接 

角色互动结束后，案例中各法律主体的行动逻辑已清晰呈

现，此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复盘反思这一逻辑，审视其在法律理论

层面的正当性与司法实践层面的合理性。这一反思过程中，教师

需向学生传递法律规范层面的应然标准，为其提供参照依据，引

导学生对比法律规范要求与角色实际行动的偏差，明确法律应然

状态与现实实然状态的差距，建立理性的法律评判准则，实现从

书本法律理论到司法实践应用的转化。角色反思要求学生跳出具

体法律角色身份，摆脱个体诉讼立场局限，从更高层次的法律原

则与社会公平正义视角，对角色行为作出客观专业的评价，形成

对案例的深度法律剖析与理性认知。

四、角色课堂在法学教学改革实践中的效果

通过对角色课堂实践模式的探讨可见，其在法学教学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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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突出。一方面能有效激发学生参与感，改变传统课堂被动听

讲的局面，显著提升学习兴趣与探究积极性；另一方面推动教师

脱离“满堂灌”单向授课模式，转型为课堂引导者与调控者。[10]

在角色课堂中，学生代入各类法律相关社会角色，会主动关注真

实法律现象与典型案件，在沉浸式分析研讨中，既巩固了法律理

论知识，又锤炼了应对不同场景、不同角色的法律实务能力。教

师则承担教练、顾问、朋友多重角色，分别提供针对性指导、普

及实践技巧、给予真诚支持。师生及同学间通过明确分工协作，

结合角色扮演中的实时沟通反馈，构建起和谐融洽的教学互动

关系。

但该模式仍存在不足。法律实践对法学教学至关重要，而实

践活动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社会实践能力。角色课堂虽为学生提

供了实践平台，但该平台的维护需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后续仍

参考文献

[1] 梅宏 ." 角色代入式 " 课堂演练在法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J]. 教育文化论坛，2019（4）.

[2] 金开建 . 教学理论中角色扮演教学法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2013（5）.

[3][ 美 ] 麦金太尔、奥黑尔 . 丁怡等译 . 教师角色 [M]. 轻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

[4] 王飞跃 . 论法学课堂教学改革与问题意识培养 [J]. 长沙大学学报，2010（4）.

[5] 张洁、王维建 .OBE 理念下角色扮演法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与优化——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课程为例 [J]. 义兴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4（3）.

[6] 栗峥 . 案例教学中的角色扮演法：以法学教育为视角 [J]. 科教导报，2012(26).

[7] 叶秀 .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 " 模拟法庭 " 实践教学课程改革 [J]. 中国校外教育，2014（1）.

[8] 郑晓英．模拟法庭教学法完善探析——兼论中国法学实践性教育 [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2).

[9] 王竹立 . 新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创新实践 [J]. 远程教育杂志，2012(12).

[10] 田金梅等 . 大学生对专业教师的角色期望研究 [J]. 人力资源管理，2011（1）.

需针对性强化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训练，以弥补现有不足，适配

法学学科的实践需求。

五、结语

法学学科的实践性本质，决定了传统单一化的理论教学模

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对法学人才的多元化培养需求，推进法学

教学模式改革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应用型法学人才的培养框架

下，角色课堂通过沉浸式场景分析与互动研讨，打破了传统教学

的枯燥单一格局，有效提升了法学教学的实效性与感染力。这种

教学模式不仅能全方位锤炼法科学子的法律思辨、论辩表达、实

务操作等核心能力，更能充分彰显其在教学改革中的独特优势与

实践价值，为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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